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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提一：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第 60 條第二款規定「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，其四分之一車位數。

每輛停車位寬度及長度得各寬減二十五公分。但長邊鄰接牆壁者，寬度不得寬

減。」，所謂鄰接牆壁者是否等同緊貼牆壁(詳本提案附件)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臺

南市建築師公會) 

決  議：停車位在最接近牆壁旁邊的一位，不得寬減。 



 


